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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7455号
钟可进：本院受理原告罗新华与被告钟可进所有权确

认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
浙0106民初74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050号

沈建庭:本院受理原告刘文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2)浙0108民初1050号。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
适用普通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转普通程
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原告刘文俊向本院提出诉
讼请求:判令被告沈建庭支付原告刘文俊借款本金捌万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按照银行年化12%算，利息从借
款之日开始算直到借款归还，借款日到起诉日已产生利
息为捌仟捌佰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16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246号

浙江盈扬科技有限公司、赵宇泓: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壹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盈扬科技有限公司、
赵宇泓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
票等。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浙江盈扬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赵宇泓向原告支付拖欠货款金额185000元整(大写
壹拾捌万伍仟元整)，并支付相关赔偿50000元整(大写:伍
万元整)。总计235000万元整(大写:贰拾叁万伍仟元整);
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3、被告一、被告二赔偿原告杭
州壹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损失金额损失100万元整(大写:
壹佰万元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你们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
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335号

上海奉沃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原告凡菲(浙江)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奉沃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卓重庆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
初53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487号

上海信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黄舜：原告凡菲(浙江)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信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黄舜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54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1民初5849号

余经德：本院受理原告胡荣花诉被告余经德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1民
初58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准予原告胡荣花与
被告余经德离婚。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1811号

杭州富阳神怡工艺品有限公司（杭州市富阳区胥口
镇棠棣村）、张志元（杭州市富阳区胥口镇高联村）、汪燕飞
（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新城街）：本院受理原告邵会忠诉被
告杭州富阳神怡工艺品有限公司、张志元、汪燕飞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起诉要求：
1、判令被告杭州富阳神怡工艺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代偿
款519279.6元，并支付自2021年12月3日起至款项付
清日止的利息（以519279.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8%计
算，暂计算至2022年3月7日为14596.74元），以上暂共
计533876.34元；2、被告张志元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3、被告汪燕飞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被告杭州
富阳神怡工艺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25%承担连带
责任；4、三被告承担本案公告费用300元，5、本案诉讼费用
由三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新
登法庭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2民初1487号

杭州大鹅快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滨江区长
河街道平乐街）：本院受理原告周烈与被告杭州大鹅快跑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
退还装修款36500元整，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违约金人
民币38400元整，支付拖欠3个月的租金人民币9600元
整，支付拖欠租金罚息人民币2880元整，支付拖欠物业费
人民币1684.44元整。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定于2022年6月15日9时
00分在本院10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49号

万号平、黄福来：本院受理原告石金山诉被告万号
平、黄福来、方杨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34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万号平应归还原告石金山借款123200元，
并支付利息（1.以123200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1日起
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2.以

1232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利息；3.利息总额中应扣除被告万号
平已付利息3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由被告黄福来、方杨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件受理费
4738元，由被告万号平负担，被告黄福来、方杨富承担连
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50号

黄福来、万号平：本院受理原告石金山诉被告黄福
来、方杨富、万号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350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黄福来应归还原告石金山借款132000元，
并支付利息（1.以132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4日起
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2.以
132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利息；3.利息总额中应扣除被告黄福
来已付利息23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由被告方杨富、万号平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件受理费
6292元，由被告黄福来负担，由被告方杨富、万号平承担
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501号

黄震川(男，197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桐君街道富春路696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诉被告黄震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判决文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黄震
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桐庐支行归还借款本金297604.32元，并支付
利息4727.33元（暂计至2022年1月8日止）及自2022年
1月9日起按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
后续利息；二、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
有权就被告黄震川名下的位于桐庐县桐君街道圆通路47
号柯家塆山庄3幢2单元303室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为
浙（2016）桐庐县不动产权第0001422号】以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在债权360000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
三、被告黄震川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支付本案公告费650
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835元，由被告黄震川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622号

张华：本院受理原告付晓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付晓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
告付晓岚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370号

潘卫星(公民身份号码3307191970****0211)：
本院受理原告王伟民诉被告潘卫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38000元；2、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6月30日下午14：30在宁波市海
曙区民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305号

李现新（公民身份号码：412726********1613）：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石碶繁神建材商行诉被
告李现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3305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94号

蔡锦访（公民身份号码：3303261967****263X）：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小飞诉被告蔡锦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
民初6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蔡锦访归还原告
陈小飞借款25000元，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5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蔡锦访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7号

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MA2GRNBW75)、重庆
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MA60HDEJOH)、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
纪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0MA6BJURL7R)：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飞飞
诉被告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重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11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原告王飞飞于2020年10月29日分别和被
告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重庆
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签订的合同（合同编号：117200229）自2022年3月
15日起解除；二、被告重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退还原
告王飞飞装修款76270.75元；三、被告四川小屋智趣房
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王飞飞违约金18000元；四、
案件受理费3369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019元，由原告
王飞飞负担1299元；被告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
公司-7-宁波分公司、重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
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72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42号

汪福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柳可杰诉被告汪福英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8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809号

谢加强（公民身份号码：3326211968****0438）：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
公司诉被告谢加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
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3480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8日09：00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840号

董云（公民身份号码：3306241970****737X）：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茂新汽车用品有限公司诉被告董
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
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
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4658元；二、请
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以4658元为基
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
从2019年3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损
失为111.79元；以465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从
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1年8月20日为553.51元，以上利息合计665.3
元)；三、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8日10：00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132号

赵凯：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火红红涂料店诉被告
赵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2）浙0205民初1132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转换程序
和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99号

章仁富：本院受理原告叶洪来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05民初2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74号

张良军（公民身份号码：5130211975****3152）：
本院受理原告隋少言与被告张良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6民初6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
良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隋少言借款
7500元及相应的利息（以75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2月
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张良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1号

张永强：本院受理原告廖龙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
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诉讼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
（2022）浙0211民初31号裁定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归
还原告借款5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5万元为基数，自
2020年2月3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6%计
算逾期利息1650元；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逾期利息（暂算至2021年11月29日，计2491.81
元；逾期利息合计4141.85元）】，以上款项合计（暂算）
54141.81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
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6月29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171号

宁波市江北浩宸食品有限公司、孟祥全：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神州开元盛兴财税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江
北浩宸食品有限公司、孟祥全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
初317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宁波市江北浩
宸食品有限公司、孟祥全支付原告宁波神州开元盛兴财税
服务有限公司代理记账费等费用3000元、违约金960元，
共计人民币396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二、驳回原告宁波神州开元盛兴财税服务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0元，由原告宁波神州开元盛兴财税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10元，被告宁波市江北浩宸食品有限公司、孟祥全负担4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950
元，由被告宁波市江北浩宸食品有限公司、孟祥全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宁波神州开元
盛兴财税服务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183号

陈杰：本院受理原告李平田与被告陈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11民初418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陈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平田返
还借款80000元，支付利息16800元、违约金1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436元，由被告陈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陈杰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李平田。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490号

万国琼：本院受理原告侯永春与被告万国琼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3490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万国琼返还原告侯永春借
款5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万国琼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
950元，由被告万国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
接支付给原告侯永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447号

林明顺：原告贾乾诚与被告林明顺民间借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2021）浙0211民初3447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林明顺返还原告贾乾诚借款
45000元，并赔偿自2021年11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925元，由被告林明顺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林明
顺负担，此款由原告贾乾诚预付，被告林明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贾乾诚。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079号

王刚、高璐：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刚、高璐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
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
监督卡、司法公正码、（2022）浙0211民初1079裁定书。原
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一，二
支付原告的代偿款24460.2元、利息11145.43元，暂合计
35605.63元(其中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07月28日，嗣后
利息以代偿款24460.2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二、判令被告一、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
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6月23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084号

代辉、代朝全：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代辉、代朝全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
（2022）浙0211民初1084裁定书。原告宁波市盛和担
保有限公司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一汤红英支付原告
的代偿款51995.28元，并支付自每笔垫付之日起以代
偿款51995.28元为基数按LPR的4倍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为止的利息；二、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在上述第
一项诉讼请求中所负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判
令被告一、被告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
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决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
2022年6月23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087号

余喜守、余扎西平措：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喜守、余扎西平措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
（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
（2022）浙0211民初1087裁定书。原告宁波市盛和担
保有限公司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一余喜守支付原告的
代偿款11093.87元，并支付自垫付之日起以代偿款
11093.87元为基数按LPR的4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为止的利息；二、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在上述第一项诉讼
请求中所负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判令被告一、
被告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
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6月23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13号

何久辉：本院受理的原告万四清与被告何久辉
（2022）浙0212民初813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81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707号

詹叠：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启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詹
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
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0日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08时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18号

姚燕、钱生坤、丹阳市燕妮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辛巴娜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姚燕、钱生坤、丹
阳市燕妮服饰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5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883号

刘玉琴：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进行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3民初88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刘玉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
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理赔款
5825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刘玉琴负担，限于本
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